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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的规定，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原有《工业炉窑烟尘排放标准》(GB 9078-88)和其他行业性有关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工业炉窑部分）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原有各标准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亦有相当大的

修改和变化。

    本标准规定了10类 19种工业炉窑烟（粉）尘浓度、烟气黑度、6种有害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或排放限值）和无组织排放烟（粉）尘的最高允许浓度。

    本标准从1997年1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

    GB 4286-84(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 4911-85(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 4912-85(轻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 4913-85(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 4916-85(沥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 9078-88《工业炉窑烟尘排放标准》。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GB 9078-88同时废止，其他上述各标准中的有关工业炉窑部分亦同时废

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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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按年限规定了工业炉窑烟尘、生产性粉尘、有害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烟气黑度的排

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除炼焦炉、焚烧炉、水泥厂以外使用固体、液体、气体燃料和电加热的工业炉窑的管

理，以及工业炉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其建成后的排放管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GB 3095-1996 环境空气质t标准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顺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工业炉窑

    工业炉窑是指在工业生产中用燃料燃烧或电能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冶炼、焙烧、烧

结、熔化、加热等工序的热工设备。

3.2 标准状态

    指烟气在温度为273K，压力为101325Pa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排放浓度均指标准

状态下的干烟气中的数值。

3.3 无组织排放

    凡不通过烟囱或排气系统而泄漏烟尘、生产性粉尘和有害污染物，均称无组织排放。

3.4 过量空气系数

    姗料燃烧时实际空气需要童与理论空气需要量之比值．

3.5 掺风系数

    冲天炉掺风系数是指从加料口等处进人炉体的空气量与冲天护工艺理论空气需要2之比值。

4·技术内容

4.1 排放标准的适用区域

4.1.1 本标准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标准，分别与GB 3095中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相对应：

    一类区执行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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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区执行二级标准，

    三类区执行三级标准．

4.1.2 在一类区内，除市政、建筑施工临时用沥青加热炉外，禁止新建各种工业炉窑，原有的工业炉窑

改建时不得增加污染负荷。

4.2  1997年1月1日前安装（包括尚未安装，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已经批准）的各种工业炉窑，烟尘

及生产性粉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烟气黑度限值按表1规定执行。

                                                  表 1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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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完）

一
4.3  1997年1月1日起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种工业炉窑，其烟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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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排 放 限 值

    序 号 炉 窑 类 别 标准级别 烟（粉）尘浓度 烟气黑度

                                                                            mg1m' （林格受级）

一弃一
                                      冲天炉、化铁炉 二 150              1

                                                                                          三 200              1

        。 ’一 ’禁排 公一丫一
      2 化 金属熔化炉 二 150              1

                炉 三 200              1

                    一 料一一一一一
                                  非金属烙化、冶炼炉 二 200              1

                                                                                      三 300              1

二二辛100150lf100150
                                  金属压延、锻造加热炉 二 200              1

                    加
                                                                                          三 300              1

      4 热 —

                    炉
                                                                                      一 50'              1

                                    非金月加热炉 二 200              1

                                                                                      三 3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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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完）

日
4.4 各种工业炉窑（不分其安装时间），无组织排放烟（粉）尘最高允许浓度，按表 3规定执行。

                                                  表 3

一4*nr&XX(Aa*IXf6Fmf七粼 mg/ma#'.  }̀ ,  f'         255._                    5
4.5 各种工业炉窑的有害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表4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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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997&F1A 1 H8               1997*1A 1 F10-V' cBhl"V,'fr           r.}C. ' }h2J!#'mg/m3                      mg/m38501430                        8504300                       14301430                         mg1     -                                                     2860                       20004300                       28601200                        sitX (M )V *                            1430                        8501800                       12006                         lt2              IKAX't a *                                     15                          6(VA F ti-)50                         155                        Alt$X1sAc                                        30                         1045                         350.5                          f0.10                       0.100.20                       0.100.05                          0}}                                   3.0                        1.05.0                        3.04        }t0.008                         A*A    4   ���D����ttera�����������$%&./6MNUWYZ[\]
                            0.010                      0.0100.020                      0.0100.010                        m4fit  05                 (}}Be}")                                 0.015                      0.0100.015                      0.01510                         5-6                                                                               80                         50150                        100* iXP}     C.J}Sa2ik%fitA0}!`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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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各种工业炉窑烟囱（或排气筒）最低允许高度为15m.

4.6.2  1997年1月1日起新建、改建、扩建的排放烟（粉）尘和有害污染物的工业炉窑，其烟囱（或排气

筒）最低允许．高度除应执行4.6.1和4.6.3规定外，还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确定。

4.6.3 当烟囱（或排气筒）周围半径200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除应执行4.6.1和4.6.2规定外，烟囱

（或排气筒）还应高出最高建筑物3m以上。

4.6.4 各种工业炉窑烟囱（或排气筒）高度如果达不到4.6.1,4.6.2和4.6.3的任何一项规定时，其烟

（粉）尘或有害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应按相应区域排放标准值的50％执行。

4.6.5 1997年1月1日起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炉窑烟囱（或排气筒）应设置永久采样、监侧孔和采

样监测用平台。

5 监测

5.1 测试工况：侧试在最大热负荷下进行，当炉窑达不到或超过设计能力时，也必须在最大生产能力的

热负荷下测定，即在嫩料耗量较大的稳定加温阶段进行．一般测试时间不得少于2h,

5.2 实侧的工业炉窑的烟（粉）尘、有害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换算为规定的掺风系数或过量空气系数时

的数值：

    冲天炉（冷风炉，鼓风温度镇400'C)掺风系数规定为4. 0 ;

    冲天炉（热风炉，鼓风温度＞400'C )掺风系数规定为2. 5 ;

    其他工业沪窑过量空气系数规定为1.7.

    熔炼炉、铁矿烧结炉按实侧浓度计。

5.3 无组织排放烟尘及生产性粉尘监侧点，设置在工业炉窑所在厂房门窗排放口处，并选浓度最大值。

若工业炉窑露天设置（或有顶无围墙），监测点应选在距烟（粉）尘排放源5m,最低高度 1. 5m处任意点，

并选浓度最大值。

6 标准实施

6.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奋实施。

6.2 位于国务院批准划定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内的各种工业炉窑,so：的排放除执行

本标准外，还应执行总量控制标准．


